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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3月11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3月11日的交易

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3月11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6号京粮大厦1517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主持人：王春立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336,950,021股，占本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3512%。 其中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336,950,021股，

占本公司A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9007%� 。 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0人，代表股份0股，占

本公司B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811,700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7%。 通过网络

投票的A股股东5人，代表股份811,700股，占本公司A股股东表决权份总数0.1226%；通过网络投票的B

股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本公司B股股东表决权份总数0%。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李艳丽、黄飞出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逐一进行表决，审议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分类

有表决权

股份数

同意

股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股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股数

弃权

比例%

A股股东表决情况 337,761,721 337,697,621 99.9810 60,100 0.0178 4,000 0.0012

B股股东表决情况 0 0 0 0 0 0 0

总体表决情况 337,761,721 337,697,621 99.9810 60,100 0.0178 4,000 0.001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811,700 747,600 92.1030 60,100 7.4042 4,000 0.4928

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分类

有表决权

股份数

同意

股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股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股数

弃权

比例%

A股股东表决情况 337,761,721 337,701,621 99.9822 60,100 0.0178 0 0

B股股东表决情况 0 0 0 0 0 0 0

总体表决情况 337,761,721 337,701,621 99.9822 60,100 0.0178 0 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811,700 751,600 92.5958 60,100 7.4042 0 0

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议案》

表决结果：

分类

有表决权

股份数

同意

股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股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股数

弃权

比例%

A股股东表决情况 337,761,721 337,701,621 99.9822 60,100 0.0178 0 0

B股股东表决情况 0 0 0 0 0 0 0

总体表决情况 337,761,721 337,701,621 99.9822 60,100 0.0178 0 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811,700 751,600 92.5958 60,100 7.4042 0 0

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艳丽、黄飞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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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关于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董事会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于2022年3月11日召

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等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董事长、监

事会主席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董事长、监

事会主席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首席合规官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董事长、监

事会主席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董事长、监

事会主席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关于增设公司内部机构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增设审计部、安保部、产业投资部三个内部机构。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第九届独立董事对议案二、三、四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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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关于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监事会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于2022年3月11日召

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等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董事长、监

事会主席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2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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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11日召开了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监事的议案》。 焦瑞芳女士、王旭东先生

正式出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第九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监事会期限届满为止。 本次变更公司董事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

事人数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2022年3月10日，公司监事会收到公司职工监事柴大岗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柴大岗先生因工作变

动申请辞去公司职工监事职务，辞职后，柴大岗先生继续在公司控股子公司任职，继续担任京粮（河北）

油脂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党支部书记职务。鉴于柴大岗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

低人数，为保证公司监事会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2年3月11日

召开职工大会，选举杨海军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任期自全体职工大会决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监事会期限届满为止。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离任董事青美平措先生、离任监事董志林先生、柴大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3月12日

杨海军先生简历

杨海军，男，1984年3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地质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历任朝阳区建外街道总工会工

会工作者、北京古船油脂有限责任公司党群部主管、党群部高级主管、团委书记、组宣部部长、团总支书

记，现任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一般管理人员。

杨海军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杨海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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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及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11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

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首席合规官的议案》及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变更董事长相关情况

公司董事长李少陵先生因工作安排，辞去公司董事长及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职后，李少陵先生

仍在公司担任董事职务。 董事会经审议，选举王春立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附后），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期限届满为止，因上述工作调整，王春立先生辞去公

司总经理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

担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召集人，公司将尽快完成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选举监事会主席相关情况

监事会经审议，选举王旭东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九届监事会期限届满为止。

三、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相关情况

按照公司“十四五” 发展规划，“十四五”期间公司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为进一步增强公司经营层

力量，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董事会经审议，聘任高磊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简历附后），聘

任董志林先生、曾长柏先生、邱宇先生、苏学兵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期限届满为止。

为提升公司规范运作、合规治理以及重大风险防控水平，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聘任金东哲先生为公司首席合规官（总法律顾问）（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期限届满为止。

特此公告。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3月12日

人员简历

王春立，男，1968年2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工程师。 历任北京古船油脂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执行

董事、总经理，北京艾森绿宝油脂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北京京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执行董

事，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6年9月至今，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任京粮（天津）粮油工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磊，男，1982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历任北京市南苑植物油厂副总经理，北京京粮油脂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2021年3月至今，任北京京粮油脂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 2020年8月至今兼任

上海首农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21年6月至今兼任京粮（岳阳）粮油工业有限公司董事。

董志林，男，1972年7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历任北京可赛工贸集团东南郊粮库副总经理，北京市南郊

粮食收储库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北京京粮油脂公司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海南京

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监事会主席、监事、综合事务部部长。2021年2月至今任京粮（天津）粮油

工业有限公司董事、党支部书记、总经理，2021年6月至今兼任京粮（岳阳）粮油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

曾长柏，男，1968年7月出生，本科学历。 历任北京环京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京粮

（天津）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北京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商贸物流事业

部副总经理，兼任天津宏达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总经理，北京京粮古币油脂有限公司总经理。2020年6月至

今任北京京粮古币油脂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

邱宇，男，1964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历任北京古船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古船面包公司党支部书

记、总经理。 2016年1月至今任北京古船面包食品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2021年6月至

今兼任浙江小王子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苏学兵，男，1971年8月出生，本科学历。历任北京艾森绿宝油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古船油脂有

限责任公司党总支副书记、总经理，北京艾森绿宝油脂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北京古船油脂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 2021年4月至今任北京古船油脂有限责任公司党总支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

金东哲，男，1969年7月出生，本科学历。历任北京京粮兴业经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京粮股份有

限公司审计风险管理部副部长、部长。 2017年10月至今任公司法律事务与合规管理部部长，2020年8月

至今兼任上海首农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北京万发恒兴贸易有限公司监事，2021年6月至今兼任浙江

小王子食品有限公司监事。

王春立先生、高磊先生、董志林先生、曾长柏先生、邱宇先生、苏学兵先生、金东哲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王

春立先生、高磊先生、董志林先生、曾长柏先生、邱宇先生、苏学兵先生、金东哲先生均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600186� � � � � � �证券简称：莲花健康 公告编号：2022-008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立案审查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执行人

●涉案的金额：人民币101,686,912.86元(截至2006年9月20日）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尚不确定

一、本次案件的基本情况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莲花健康” 或“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法院” ）《案件受理通知书》(2022)最高法执监121号。 国家开发银

行河南省分行（以下简称“国开行河南省分行” ）与莲花健康、河南省莲花味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莲花集团” ）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因国开行河南省分行不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河南省高院” ）作出的(2021)豫执复339号执行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最高人民法院已立案审查。

本次案件的有关情况如下：

2006年，国开行河南省分行与莲花健康、莲花集团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经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周口中院” ）审理，作出（2006）周民初字第1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莲花健康偿还国

开行河南省分行本金99,577,909.47元，利息1,349,727.03元，违约金759,276.36元。 莲花集团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经查询公司档案显示，本案执行期间，双方当事人在周口市人民政府的协调下，口头达成执行和解

协议：莲花健康偿还国开行河南省分行3,000万元，本案执行终结，债权债务消灭。 2009年11月18日，国

开行河南省分行向总行发出《关于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不良贷款化解的请示》，分行建议同意周

口市人民政府提出的意见。 2009年12月4日，总行以《关于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借款纠纷一案执

行方案的批复》批准同意河南省分行提出的方案。 2009年12月21-22日，公司偿还了国开行河南省分行

3,000万元。2009年12月24日，周口中院作出（2007）周法执字第46-8号《裁定书》，裁定本案本次执行

程序终结。

2021年3月12日，公司收到周口中院（2021）豫16执恢20号《恢复执行通知书》，主要内容如下：

“本院于2009年12月24日作出(2007)周法执字第46-8号执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

分行与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莲花味精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因申请执

行人申请恢复执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第三款规定，

本院决定恢复(2006)周民初字第107号民事判决的执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15日在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司关于收到恢复执行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

公司收到周口中院（2021）豫16执恢20号《恢复执行通知书》后，向周口中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

请求裁定撤销（2021）豫16执恢20号《恢复执行通知书》，终结执行程序。

公司于2021年4月22日收到周口中院（2021）豫16执异4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撤销本院

(2021)豫16执恢20号恢复执行通知书。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河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

公司于2021年5月21日收到河南省高院《传票》(2021)豫执复339号，因国开行河南省分行提出复

议，河南省高院就上述合同借款纠纷，通知公司于2021年5月25日到达河南省高院参加复议听证。

公司于2021年6月4日收到河南省高院《执行裁定书》(2021)豫执复339号，裁定如下：“驳回国家开

发银行河南省分行复议申请，维持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豫16执异40号异议裁定。 本裁定

为终审裁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5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司关于收到复

议执行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6）。

二、本次案件的进展情况

公司认为， 国开行河南省分行债权已经在周口市人民政府组织协调下通过执行和解的方式清偿完

毕，国开行河南省分行对公司依法不应享有任何债权权利。 同时，公司已于2019年在周口中院主持下通

过破产重整对历史债权债务关系进行统一清偿和处理，破产重整期间，国开行河南省分行并未向管理人

申报其债权。上述恢复执行案件已经河南省高院审理终结，终审裁定驳回国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的恢复

执行申请。

因国开行河南省分行不服河南省高院作出的(2021)豫执复339号执行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最高人民法院已立案审查。

三、本次案件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积极应对该案件的审查，依法维护上市公司合法权益。目前，该案件审查的结果尚不确定，该

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12日

证券代码：600186� � � � � �证券简称：莲花健康 公告编号：2022—007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已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人民币1,500万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从 2007年6月2日起至2019年10月15日，按照

日万分之五计算）。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鉴于本案涉及债权发生在公司重整之前，《重整计划》将

其列为暂缓确定的普通债权，公司基于审慎原则已按照对应清偿率计提相应预计负债并预留偿债资源，

如果最终判决公司承担相应债务，公司将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以预留的偿债资源进行清偿，不会对

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负面影响，亦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实质影响。

一、本次诉讼起诉的基本情况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莲花健康” 或“公司” ）于近日收到河南省项城市人

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1）豫1681民初5406号）。 因债权人代位权纠纷，郑州东方汇富置业

有限公司向河南省项城市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河南省项城市人民法院现已审理终结。

本次诉讼的有关事项披露如下：

原告：郑州东方汇富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汇富” ），住所地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玉

兰街16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794255629J

法定代表人：张利军，总经理。

被告：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项城市莲花大道18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0007067847325

法定代表人：李厚文，董事长。

第三人：河南格林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林化工” ），住所地河南省项城市丁集镇工业区。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MA3XKHUF1W

法定代表人：张恒，董事长。

二、本次诉讼起诉的理由

原告认为：根据法院相关判决，其对格林化工享有到期债权，目前正在法院执行中。其认为格林化工

对莲花健康享有1500万元本金及逾期利息的到期债权，但格林化工怠于行使其对于莲花健康公司享有

的债权，影响了原告到期债权的实现，原告作为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格林化工对莲花健

康的权利，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请。

综上，原告向河南省项城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本次诉讼的请求

1、 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到期债权1,500万元借款本金及逾期利息33,885,000元， 共计48,

885,000元（利息起算日期为2007�年6月2日，至2019年10月15日（4518天）利息按年息18%� 计算为

33,885,000元）；

2、由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四、本次诉讼的判决结果

河南省项城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10日受理后，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

若干规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郑州东方汇富置业有限公司到

期债权本金1,500万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从2007年6月2�日起至2019年10月15日， 按照日万分之五计

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86,225元由第三人河南格林化工有限公司承担。

五、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将于近日提起上诉，本案最终判决和执行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鉴于本案涉

及的债权发生在公司重整之前， 系惠大军再审债权纠纷案的其中一笔争议债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年6月3日披露的《公司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5)� ，2021年9月23日披

露的《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7)� ，2021年11月9日披露的《公司关于收到再审

应诉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 ，及2022年3月2日披露的《公司关于收到再审民事裁定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 公司重整时法院尚未就惠大军案作出终审判决，因此《重整计划》将

该笔债权列为暂缓确定的普通债权，并预留了相应偿债资源。

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每家普通债权人10万元以下（含10万元）的债权部分，由莲花健康在本

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内以现金方式清偿完毕；每家普通债权人超过10万元的债权部分，由莲花健康在本重

整计划执行期限内按照 17.48%的清偿比例以现金方式清偿完毕。 ”如果本案最终判决公司承担相应债

务，公司将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以预留的偿债资源进行清偿，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

负面影响，亦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实质影响。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12日

证券代码：600276� � � � �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2-020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上

海盛迪医药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关于马来酸吡咯替

尼片、注射用SHR-A1811、SHR-1316注射液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

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药物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 马来酸吡咯替尼片 注射用SHR-A1811 SHR-1316注射液

剂型 片剂 注射剂 注射剂

申请事项 临床试验

受理号

CXHL2101791

CXHL2101792

CXSL2101492 CXSL2101493

审批结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及有关规定， 经审查，2021年12月17日受理的马来酸吡咯替尼片、 注射用SHR-A1811、

SHR-1316注射液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开展用于HER2阳性乳腺癌治疗的临床试验，具体为：注射用SHR-A1811联合吡

咯替尼或帕妥珠单抗或SHR-1316或白蛋白紫杉醇治疗HER2阳性不可切除或转移性乳腺癌的开放、多中心Ⅰb/Ⅱ期临床研究（方

案编号：SHR-A1811-Ⅱ-202）。

二、药物的已获批适应症情况

马来酸吡咯替尼片（商品名：艾瑞妮）于2018年8月获国家药监局有条件批准上市，并于2020年7月

获得完全批准。 获批适应症为联合卡培他滨用于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阳性、接受过曲妥珠

单抗的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患者。

三、药物的其他情况

吡咯替尼是一种小分子、不可逆、泛ErbB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目前国内外已上市用于乳腺癌治

疗的EGFR/HER2小分子抑制剂有Lapatinib （商品名Tykerb）、Neratinib （商品名Nerlynx）和

Tucatinib（商品名Tukysa）。 经查询EvaluatePharma数据库，2020年Tykerb、Nerlynx、Tukysa全球

销售额合计约为4.88亿美元。 截至目前，马来酸吡咯替尼片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108,383万

元。

注射用SHR-A1811可通过与HER2表达的肿瘤细胞结合并内吞，在肿瘤细胞溶酶体内通过蛋白酶

剪切释放毒素， 诱导细胞周期阻滞从而诱导肿瘤细胞凋亡。 经查询， 目前国外已上市的同类产品有

Ado-trastuzumab� emtansine （商品名Kadcyla） 和Fam-trastuzumab� deruxtecan （商品名

Enhertu）。 Kadcyla由罗氏公司开发，2019年国内已进口上市。 Enhertu由阿斯利康和第一三共合作开

发。国内外另有ARX788、DP303c、A166、RC48、SYD985、BAT8001等多款产品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经

查询Evaluatepharma数据库，2020年Kadcyla和Enhertu全球销售额合计约为21.45亿美元。截至目前，

注射用SHR-A1811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11,243万元。

SHR-1316注射液是公司自主研发的人源化抗PD-L1单克隆抗体，能通过特异性结合PD-L1分子

从而阻断导致肿瘤免疫耐受的PD-1/PD-L1通路，重新激活免疫系统的抗肿瘤活性，从而达到治疗肿瘤

的目的。 国外有同类产品Atezolizumab （商品名Tecentriq）、Avelumab (商品名Bavencio)和

Durvalumab(商品名Imfinzi)于美国获批上市销售，其中Atezolizumab和Durvalumab已在中国获批

上市。国内有同类产品康宁杰瑞/思路迪药业的恩沃利单抗（商品名：恩维达）以及基石药业的舒格利单

抗（商品名：择捷美）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 公司SHR-1316注射液联合化疗一线治疗广泛期小细胞

肺癌的药物上市许可申请于2022年1月获国家药监局受理。 经查询，2020年Tecentriq、Bavencio、

Imfinzi全球总销售额合计约为51.41亿美元。 截至目前，SHR-1316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

用约27,698万元。

四、风险提示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需开展临床试

验并经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

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

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11日

证券代码：000929� � � � � � � � � � �证券简称：兰州黄河 公告编号：2022（临）—06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企业

兰州黄河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获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立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未开庭审理。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兰州黄河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关联企业。

3、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预计不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

一、有关本案受理的基本情况

2022年3月10日，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兰州黄河” ）收到关联企业兰

州黄河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河集团” ）通知：黄河集团诉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和湖南鑫

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方” ）合同纠纷一案，已获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兰州

中院” ）受理立案，黄河集团于同日收到兰州中院送达的（2022）甘01民初77号《受理案件通知书》。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原 告：兰州黄河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远

被 告：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谭岳鑫

湖南鑫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谭岳鑫

第 三 人：甘肃新盛工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世江

案 由：合同纠纷

诉讼请求：

1、依法解除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签署的《合作协议书》；

2、判令二被告即予返还基于约定重大资产重组而持有的原告兰州黄河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对甘肃新

盛工贸有限公司45.95%股权；

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方承担。

事实与理由主要为：

2008年初，被告方为谋求“借壳上市” ，与原告商请对原告控股的上市公司兰州黄河实施重大资产

重组。 双方协商一致后，分段签署了包括《合作协议书》和《重组协议》等在内的系列资产重组法律文

件。此后，被告方分别于2016年和2018年两次启动约定的资产重组，但均因被告方自己的原因而失败。但

就在原告及第三人等耐心等待被告继续履行协议、实施第三次重组时，被告方却开始陆续实施对资产重

组交易对手方即本案第三人甘肃新盛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新盛” ）和公司控股股东兰州黄河

新盛投资有限公司提起“解散” 之诉、拒不履行约定义务进而反对延长甘肃新盛经营期限、以经营期限

到期为由申请强制清算甘肃新盛以及将明确约定作为重组核心资产的“鑫远水务” 改头换面、以“湖南

鑫远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名义在深交所创业板申请上市等严重违约和失当行为。

鉴于被告方的严重违约行为和被告方已将重组标的资产申请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等失当行为，以

及被告方与第三人签订的《重组协议》已被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裁决解除的客观事实，《合作

协议书》约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已不可能得到继续履行、合同目的不可能实现，故按《合同法》及《民法

典》等法律规定，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也应予依法解除，一切返还原状。 特此提出以上诉请。

三、判决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预计本案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案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正式披露的公告为准。

六、备查文件

1、兰州黄河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民事起诉状》；

2、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甘01民初77号《受理案件通知书》。

特此公告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666� � � � � � � � � � � �股票简称：平煤股份 编号：2022-008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已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注销剩余已回购股份33,460,514股，占

本次注销前总股本的比例为1.42%。 本次已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348,676,469股变更

为2,315,215,955股。

一、回购股份注销情况

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预案》，本次回购的股

份50%计划用于注销以减少公司注册资本，50%计划用于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按最新的

回购规则在发布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12个月后进行注销。 公司已于2020年3月20日完成该回购方

案，共计回购66,921,027股股份，根据《公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

相关规定，注销已回购股份33,460,513股（公告编号：2020-017），并及时完成了相关注销手续的办

理。 公司现将回购剩余33,460,514股股份进行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前，公司股份总额为2,348,676,469股，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股

份总额为2,315,215,955股。 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1.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20,972,000 0 20,972,000

2.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2,327,704,469 -33,460,514 2,294,243,955

股份合计 2,348,676,469 -33,460,514 2,315,215,955

三、通知债权人情况

公司自2022年1月25日发布《平煤股份关于回购注销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3）

起45日内，未接到任何债权人提出的关于清偿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四、股份注销安排

经公司申请， 将于2022年3月1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注销回购剩余股份33,460,

514股，并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12日

证券代码：600807�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济南高新 公告编号：临2022-022

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关于对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22年1月12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

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0020号）（简称《问询函》），要求对重组相关问

题作出进一步说明和解释，并对《问询函》相关问题进行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13日披

露的《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各方积

极开展《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并分别于2022年1月20日、1月27日、2月10日、2月17日、2月19日、2月26

日、3月5日披露了相关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为提高信息披露工作质量，充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确保回复内容及后续信

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完整，针对问询函及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问题，还需要与相关方沟通落实解决方

案的具体实施路径， 中介机构还需要针对部分问题充分审慎地补充核查， 重组问询函回复工作尚未完

成，再次申请延期不超过5个交易日，公司将尽快推进完成重组问询函的回复工作。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有关公司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3月12日

股票简称：*ST亚星 股票代码：600319� � � � � � � � �编号：临2022-020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

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

于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 [2022]0169号)(以

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在5个交易日内针对《问询函》相关问题进行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2年3月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2-018)。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就《问询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补充和说明。 由于《问

询函》涉及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落实、补充和完善，为确保回复内容的准确和完整，公司已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申请延期回复《问询函》，预计延期不超过5个交易日。 延期回复期间，公司将进一步协调组织

相关各方积极推进《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60�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22-013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湛江市徐闻县华

德力新能源300MW农光互补光伏电站EPC总承包

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2年3月11日，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徐闻华中新能源有限公司

的《中标通知书》，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该《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广东粤水电勘测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水电设计

公司” ）组成的联合体（公司为联合体牵头方，粤水电设计公司为联合体成员方）为“湛江市徐闻县华

德力新能源300MW农光互补光伏电站EPC总承包项目”的中标单位。 中标内容为湛江市徐闻县华德

力新能源300MW农光互补光伏电站EPC总承包，中标价格为129,000万元，单价为4.30元/瓦，工期

365天。

该项目位于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项目主要内容包括勘测设计、设备采购、施工等。 根据联合体协

议，公司承担项目的施工、采购任务；粤水电设计公司承担项目的勘测设计任务。

该工程正式合同尚未签订，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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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2022年1-2月主要经营数据

经公司初步核算，2022年1-2月，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3亿元左右，同比增长75%左右；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亿元左右，同比增长110%左右。

2022年1-2月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主要原因：一是公司主导产品价格同

比增长；二是碳酸二甲酯增产提质系列技改项目、己内酰胺及配套装置等建成投产，为公司经营提供

了增量。

二、说明事项

（一）上述主要经营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仅作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参考，不

能以此推算公司季度及全年业绩情况，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网站，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

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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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度业绩发布会并征集问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招商蛇口” ）拟于2022年3月22日披露《2021年年度

报告》及其摘要。 为使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拟于2022年3月22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

召开2021年度业绩发布会暨投资者交流会，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一、会议安排

1、召开时间：2022年3月22日（星期二）15:00-16:30

2、召开方式：网络视频直播

3、出席人员：公司管理层

4、会议议程

时间 议程

15:00-15:30 管理层对业绩进行说明

15:30-16:30 投资者问答

16:30 会议结束

5、网络视频直播参与方式

公司官网：www.cmsk1979.com

官微视频号：

二、征集问题事项

公司现提前征集投资者关注的问题， 敬请广大投资者于2022年3月22日12:00前将所关注问题发送至本公司投资

者关系电子邮箱：cmskir@cmhk.com。 公司将对收到的问题进行整理，于2021年度业绩发布会暨投资者交流会上就投

资者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回复。

三、咨询方式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电话：0755-26819600

邮箱：cmskir@cmhk.com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二日


